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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相關規定，請分析大陸配偶參選立

法委員、擔任公務員、大學教授之限制。（25 分）

二、請試述我國吸引專技移民之法規及未來修法方向。（25 分）

三、請試述依新增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9 條之 3 規定，對

曾任何種職務者，增加赴陸限制？不得參與之活動為何？（25 分）

四、請試述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取得我國身分證規定之差異，並請分析是否

應衡平修法改為一致？（25 分）


